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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B4¢8/ F 4048 436884 | | (109, 11,18 110:38:16 110:26:56 1,000] 16. 25 16. 250

37 | maen/ § 0 %6884 | ® |109.11.18 |10:38:16 [10:27:15 3, 000] 16. 25 48, 750

38 | agE/ E 4 5I6884 | R [109.11.18 [10:52:37 [10:26:40 5, 000] 16. 20 81, 000
139 | AseHE/ B 42436884 | K [109.11.18 110:55:20 110:54:15 1,0001 16. 25 16, 250
|40 | &0 4%/ § #048 4.36884 | W [100.11.18 11:03:21 [10:54:15 2, 000] 16. 25 32, 500;
41 |F46#%/ 4648436884 | W 1109.11.18 [11:19:52 110:26:40 2, 000! 16. 20 32, 400

42 | B 44AE/ E 448536884 | § 1109.11. 18 [11:24:16 10:26:40 2, 000] 18. 20 32, 400

43 | B4eA%/ § #15%36884 | ¥ 1109.11.18 [11:25:01 110:26:40 1,000[16.20 | = 16,200

44 | 4648/ 8 #448 536884 | % 1100, 11.18 [11:36:35 [10:01:31 2,000 16.15 | = 32,300

45 |Fi 40 4%/ & #5382 %36884 | W 109.11.18 [11:36:35 ;10:26:19 3,009[p 15 |~ 48,450

46 | 4g¥E/ § H18%36884 | ¥ [109.11.18 [11:39:25 [10:26:19 10, 000]16. 15 16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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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Tmeswe |0 ‘;‘,’; Ao | £ | Axnd ﬁ;ﬁ ey

AT | 4e#%/ & #5638 596884 [ ® |109. 11,18 [11:48:16 {10:26:19 5, 000] 16. 15 80, 750
48 |84 MEIE 08 436884 | @ [109. 11,18 {11:55:06 |10:26:19 1, 000{ 16. 15 16, 150
49 [M4er®) g e 436884 | § [100.11.18112:06:13 [10:26:19 1, 000] 16. 15 18, 150
50 |B4s47E 436884 | § 109, 11.18 [12:59:29 |09:55:00 1, 000] 186. 10 16, 100
51 [Bép#E/ % 518236884 | % [109.11.20 {10:24:50 [10:24:50 5, 000} 16. 20 81, 000
52 [Fae#E/ & 4042 436884 | W [109.11.20 [10:20:41 10:29:41 1, 000] 16. 20 16, 200
53 | tp#E/ § me2 36884 | § [109.11.20 |10:29:41 |10:29:41 2, 000] 16. 20 32, 400
54 [Baesg/ F i 436884 | % 1100.11.20 [10:29:41 10:29:4] 3, 000] 16. 20 48, 600
55 468/ % $pi6 436884 | § [109. 11.20 [10:29:41 [10:29:41 2, 000] 16. 20 32, 400
56 [ 45/ F 40436884 | W [109.11.20 {10:29:41 [10:29:41 1, 000} 16. 20 16,.200
57 [M4eaE/ E#0ie 436884 | % |109.11.20 [10:29:41 }10:29:4] 2, 000 16. 20 32, 400
58 | B A5 A8/ F #038 % 36884 | 57 1109, 11.20 |10:29:41 |10:29:41 1, 000] 16. 20 16, 200
59 | seaE/ F #38 %36884 | ® [108. 11,20 {10:29:41 {10:29:4] 1, 000} 16. 20 16, 200
60 [ 4548/ % $ri8 436884 | F (109, {1.20 [10:20:41 ]10:29:41 3,000] 16. 20 48, 600
61 |B4a48/E 318436884 | K [109.11.20 |10:29:41 [10:29:41 1, 000] 16. 20 16, 200
62 [ 4538/ 4048436884 | % 109, 11.20 {10:30:26 |10:30:26 1, 000] i6. 30 16. 300
63 |/ 6548/ % #0138 536884 | H [109. 11,20 {10:30:26 [10:30:26 5, 000] 16. 30 81, 500
64 |18 62484 #148 536884 | W [109. 11.20 [10:30:26 [10:30:26 1, 000/ 16. 30 16. 300|
65 | B 4eH) % 48 436884 | F [109.11.20 [10:30:26 [10:30:26 1, 000] 16. 30. 16. 300
66 | 404F/ % 4042 436884 | [109.11.20 [10:30:49 [10:30:49 1,000 16.35 16, 350
67 [P 478/ % #p42 % 36884 | F [109. 11.20 {10:30:49 {10:30:49 1,000 16. 35 18, 350
68 [ éx4% /% #5008 436884 | % [109. 11,20 |10:30:49 [10:30:49 1, 000[ 16.35 16, 350
B89 [M4p#E/ E 404436884 | ¥ [109.11.20 [10:30:49 |10:30:49 1,000 16.35 16, 350
10 |B4psE/E 0436884 L & 1100.11.20 [10:31:29 [10:31:29 1,000 16. 40 16, 400
71 |BAe#E/ § 4pi 436884 | % [109.11.20 [10:31:58 }10:30:49 1,000 16. 35 16, 350
72 |R4548/ % 303436884 | ® [109.11.20 [10:31:58 [10:31:09 2,000] 16. 35 32, 700
73 |8 45878 2038 %.36884 ¥ [109.11.20 }10:35:07 110:30:26 1, 000} 16. 30 16, 300
74 |Baexs/ g amis 436884 | W [109. 11.20 [10:308:15 [10:30:26 1,000] 16. 30 16, 300
75 (A HE/ G 4848 % 36884 | § 1109. 11. 20 |10:56:53 [10:30:10 1, 000] 16. 25 16, 250
76 | 46485 P48 % 36884 | % |109, 11,20 {10:57:07 [10:30:10 2,000] 16. 25 32, 509
17 |BApaR/ F #i5 %36884 | W {109, 11,23 §09:57:34 |09:57:34 20, 000] 16. 50 330, 000
78 | AR/ & #38436884 | § 1100, 11. 23 [09:58:00 [09:58:00 8, 000} 16. 50 132, 000
79 (B g8/ T 4 436864 | ¥ [109.11.23 [09:58:23 [09:58:23 2, 000] 16. 55 33,100
80 |M404E/§ 4038436884 [ [109. 11,23 [10:00:53 {09:58:00 2, 000} 16. 50 . 33,000
81 |BdgHE/E 18436884 | ¥ [109.11,23 }12:30:54 {12:30:54 3,000] 16.70 50, 100
82 |/A4uA¥/ F 018536884 | K [109. 11,23 {12:30:54 |12:30:54 5,000] 16. 70 83, 500
83 |Bag4%/ T #18 %.36884 | ¥ {109.11.23 |12:30:54 [12:30:54 1, 000] 16. 70 16. 700
84 | M 4eAE/F 035436884 | % 1100,11.23 ]12:30:54 [12:30:54 1,000] 16. 70 16, 700
85 [A4e#E/ T 403 436884 | § 1100.11.23112:30:54 |12:30:54 ] 100, 000] 16. 70 1, 870, 000
86 [A4exE/F 035436884 [ 7 [109.11.23[12:30:54 [12:30:54 40, 000] 186. 70 668, 000
87 |48 KE/F 4038 536884 | % [109.11.23 |12:31:45 [12:31:45 3, 000] 16. 75 50, 250
B8 | M suE/ E04E 436884 | 9 [109.11.24 |11:26:42 [11:26:42 1.000] 16. 85 16. 850
BO | Ae4E/ 5 03436884 1§ [109.11.25 [09:37:53 {09:37:53 3,000 17. 70 53, 100
90 |/ 4pd%/ F 3625536884 | | [109,11.25 }09:37:53 [09:37:53 4,000] 17.70 70. 800
91 |/ 4paF/ F 4022 36884 | R ]109.11. 25 [09:39:31 |09:39:31 4,000{ 17. 60 70, 400
92 |/ 4sHE/ % 3038 %36884 | § 1109, 11. 25 [09:39:31 109:39:31 1, 000f 17. 60 17. 600
93 1A 4B/ E #0138 530884 | W [109. 11.25 [09:39:50 109:39:50 2,000/ 17. 65 35, 300
94 | a8/ E#048536884 | ® {109.11.25 [09:40:07 109:40:07 1. 000f 17. 70 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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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REHWA 5l B 1 ARIEEN | ZieEiN | AisE i REAR
95 | /A 4o/ & #M 4 #4.36884 ¥ 1109.11.25 [09:40:14 [09:40:07 1,000)17.70 . 17,700
96 | Al 4678/ § #48 4.36884 R 109, 11.25 |09:40:23 [09:40:07 1,000017.70 | — 17,700
97 | 4245/ & 038 436884 ¥ |109.11.25 |09:41:27 [09:40:34 2,000{17.75 - 35,500
98 | 44.9% / F 08 436884 ® |109.11.25 09:44:28 109:39:50 2,000]{17.65 35,300
99 |8 8g3% / F #048 %.36884 R |109.11.25 {09:45:11 |09:39:31 1, 000 17. 60 17. 600
1001 7 £64F /& #8148 5436884 R _[109.11.25 109:45:40 |09:45:22 2,000} 17. 65 35, 300
101|78 £6 4% / & #7368 3 36884 # {109.11.25 [09:46:15 J09:39:31 1, 000] 17. 60 17. 600
102) /8 645/ & #5384 36884 % |109.11.25 [09:56:21 §09:50:18 2,000] 17. 60 35, 200
103 7 4678 / § #018 #.36884 R 109.11.25 |10:11:40 |09:49:56 2, 000f 17. 55 35,100
104| B 4458/ F #5318 36884 % [109.11.25 |10:12:54 |10:12:49 3,000] 17. 55 52, 650
105( /4 4648/ F 748 436884 # [109.11.25 |10:13:21 |10:13:09 1,000 17. 55 17, 550
106} 45 4%/ & #0118 436884 # [109.11.25110:13:38 [10:13:38 1, 000) 7. 60 17, 600
107 /3 465/ E #0154 36884 H{108.11.25110:13:38 110:13:38 2, 000] 17. 60 35. 200
108] /5 d¢4/ & A ig 54 36884 ® {109.11.25 [10:14:01 {10:14:01 5 000]17.60 [ ' 88,000
109) 4 487/ & #7 i 436884 W 1109.11.25 |10:17:06 |10:17:08 1,000)17.60 | ~~ 17, 600
110) 3 4648/ ¥ 7348 536884 ® {109.11.25 |10:17:06 [10:17:06 1,000117.60 | ~ 17,600
111|755 405%/ F 4135 436884 H 1109, 11.25 [10:20:13 110:20:13 1,000)17.68 | " "17, 800
112| B 4658/ F #7148 336884 % 1109.11.25 [10:23:03 {10:13:09 2,000{17.55 | © 35,100
113|/A 4248/ § 7018 436884 W |109. 11.25 10:24:09 [10:13:09 4,000] 17,55 70, 200
114| A s64%/ F #1482 36884 ¥ 1109.11.25 {10:25:01 {10:13:09 5, 000} 17. 55 87, 750
115) 7 4645/ ‘§ 7648 436884 H [109.11.25 |12:34:42 [09:39:10 3,000] 17. 45 52, 350
116) /8 48 4%/ % #5385 36884 # 1109.11.25 [12:36:22 {09:39:10 10, 000] 17. 45 174, 500
117 /8 4658/ F 45 48 $ 36884 ¥ |109.11.25 [12:43:56 |09:39:10 2,000017.45 | ™™ 34,900
118 /46 4%/ F 048 5.36884 H 1109.11.25 {12:51:13 09:38:10 2,000)17.45 34, 900
1189|7468/ & 4748 36884 K |109.11.25 |12:52:16 [09:35:10 1,000 17. 45 17. 450
120|746 4%/ & #7118 736884 K [109.11.26 |09:04:24 |08:54:54 2, 000[ 18. 05 36, 100
121|F 4048/ '§ #6 38 % 36884 ¥ {109.11.26 |09:04:24 [09:02:3] 2,000) 18. 05 36, 100
122| ) 4648/ E #7148 %-36884 # 1109.11.26 109:04:33 {09:02:31 1, 000] 18.05 18, 050
123| /4 4878/ & #18 %.36884 R [109.11.26 109:04:34 109:02:31 1,000] 18.05 18, 050
12478 6479/ & 048 # 36884 % 1109.11.26 {09:04:44 {09:04:44 1,000{18.10 | ~ 18,100
125| ) 444/ & #P 8 536884 H 1109.11.26 109:04:46 09:04:44 2,000018.10 | = 36,200
126 /8 4674/ & #F 48 536884 K [109.11.26 109:04:46 {09:02:31 2,000/ 18.05 | — 36,100
127/ 44 4%/ F #7 38 #-36884 R [109.11.26 |09:05:23 [09:05:05 2,000[18.10 36, 200
28|/ 4643/ & 738 536884 K [109.11.26 |09:05:23 {09:05:23 3,000018.15 | ~ 54,450
129| B 4048/ E #1448 336884 K [109.11.26 |09:06:42 [09:06:42 1.000] 18.15 18, 150
130) B 44 4%/ & #7148 336884 ¥ |109.11.26 [09:06:42 [09:06:42 2,000} 18. 15 36, 300
131 | Fl 6 7%/ F #7148 % 36884 ¥ [109.11.26 |09:06:42 [09:06:42 1,000{ 18.15 18,150
132| A 448/ & 31 4 # 36884 R [109.11.26 |09:06:42 |09:06:42 1,000{ 18. 15 18, 150
133) /8 4 48/ & 3038 %.36884 ¥ (109.11.26 |09:06:46 |09:06:42 1,000} 18. 15 18, 150
134| A s44%/ ' #1138 36884 B ]109.11.26 [09:07:03 |09:07:03 1,000) 18,15 18, 150
135( /8 4%/ § #Li8 #.36884 ® (109,11, 26 109:07:03 |09:07:03 1,000] 18. 15 18,150
136|446 4%/ & 048 %.36884 W [109.11.26 109:07:35 109:07:35 1, 000] 18.20 18, 200{
13718 £¢#8/ K #1148 436884 % 1109.11. 26 109:07:35 [09:07:35 1, 000} 18. 20 18, 200
138 /8 4448/ '§ $142 £.36884 ¥ [{109.11.26 {09:10:35 {09:10.32 2,000 18. 20 36, 400
139| /5 66 4%/ § 4138 #.36884 ¥ 1108.11.26 {09:10:55 |09:10:55 4,000)18.20 | = 72,800
140178 45 4%/ & #7458 436884 % (109.11.26 {09:12:33 |09:11:50 2,000{18. %8 | = 36,400
14178 4658/ F #6384 36884 % {100, 11.26 [09:12:51 [09:12:51 3,000 18. 25 54, 750
142| 1 4448/ 8 #648 4.36884 % 1109.11. 26 J09:12:51 109:12:51 2,000018.25 | — 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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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M| pgy  |EEEE | RIEHE) | ARAKE ik AZAM
143| B s 4%/ E #0388 %36884 | K {109. 11. 26 [09:19:41 [09:19:41 2, 000] 18. 20 36, 400
144| /8 £84% /% 3048 £ 36884 | K {109, 11. 26 [09:23:41 {09:19:23 10, 000] 18. 10 181, 000
145\ B 4248/ E 3038 436884 | % 1109. 11. 26 [09:25:04 [09:25:04 1, 000{ 18. 10 18,100
146 M &8 4018 436884 | % [109.11. 26 [09:25:04 [09:25:04 3,000] 18.10 54, 300
147| B deE/ % M8 436884 | § {109, 11. 26 [09:25:04 {09:25:04 11,000f 18.10 199, 100
148(/8 &6 45.LF SR8 436884 | W [109. 11. 26 [09:29:58 [09:29:58 3,000] 18.15 54, 450
149| /8 4 #8778 3736 %.36884 | ® |109. 11. 26 [09:29:58 [09:29:58 1, 000] 18.15 18, 150
15075 4487 % #h48 436884 | % ]109.11. 26 [09:30:39 [09:30:39 1,000] 18.20 18, 200
151 F g 4%/ #6480 %4.36884 | % (109.11.26 |09:30:39 [09:30:39 2, 000} 18. 20 36, 400
152| B 46 4% /% 3632 %.36884 | % |109. 11.26 [09:30:39 [09:30:39 2,000f 18.20 36, 400
153| B 4e48/ F 4048 %436884 | ® |109. 11. 26 [09:30:39 109:30:39 4,000/ 18, 20 72, 800
154| B 484F/ % #036%36884 | & [109.11. 26 [09:30:39 {09:30:39 1, 000] 18. 20 18,200
| 155/ 7%/ & #638 % 36884 | % |109. 11. 26 |09:30:39 [09:30:39 5, 000| 18, 20 91, 000
156] 8 4g48/ % $648 %36884 | % [100. 11. 26 [09:30:39 [09:30:39 35, 000/ 18. 20 637, 000
157|8 $648/ F 4058 536884 | £ |109. 11. 26 [09:31:11 [09:31:11 15, 000] 18. 20 273, 000
158 A 448/ F #048 %36884 | % |109.11.26 [09:31:11 [08:31:11 2, 000] 18. 20 38, 400
A 45HE/E #038 %36884 | | (109, 11.26 |09:31:11 [09:31:11 3,000} 18. 20 54, 600
B4 HE/ % $08 %36884 - [ ® ]100. 11. 26 [09:32:39 [09:32:39 15, 000{ 18. 20 273,000
161184558/ & #48%36884 | ¥ 1109, 11. 26 |09:34:34 [09:34:34 10, 000] 18. 20 182. 000
162|448/ & 3048 36884 | K [109. 11. 26 [05:55:48 {09:02:31 4,000/ 18. 05 72, 200|
B e TR 3% 436884 | F [109.11. 26 [09:58:02 [09:12:23 12, 000] 18. 05 216. 600|
Fl4e4%/E 3118 % 36884 | K |109. 11,26 |09:58:02 |09:29:38 19, 000{ 18.05 342, 950|
165) 484875 #MiE 436884 | ¥ [109.11.26 [10:12:19 [08:54:30 2,000 18, 00 36, 000
FAeAE/ 4038 436884 | F ]100.11.26 ]10:12:19 [09:06:17 10, 000] 18. 00 180, 000
167 (8 4558 /8 #1848 %36884 % [109.11.26 {10:12:19 [08:11:25 5,000{ 18. 00 90, 000
681/ 464/ % #0382 436884 | ® |109.11.26 |10:12:37 [08:54:11 5,000] 17, 95 89, 750
(1691 A 404E/H M4 436884 | R 1109.11.26 [10:12:53 {08:54:11 1, 000[ 17.95 17, 950
170| M 467%/ § 4648436884 | ¥ {109. 11,26 [10:13:14 [08:54:11 1,000f 17.95 17, 950
170 4058/ & 648 %36884 | % [109.11. 26 {10:13:58 [08:54:11 1,000{ 17.95 17, 950
172)F 4048/ % 4538 %.36884 | ¥ |109. 11,26 [10:16:36 [08:54:11 2,000]17.95 35, 900
173| A de#8/F 4048 436884 | % [109.11.26 [10:30:14 [09:05:50 10, 000{ 17. 90 179, 000
74| 4648/ 8 #038 %.36884 | K |109.11.26 |11:13:01 [08:31:13 1,000} 17.80 17, 800
175| @ de %7 & #0358 %.36884 | ¥ [109.11.26 [11:13:07 [08:31:13 2,000} 17. 80 35, 600
176 B 403%/ B #1388 %36884 | ® [109.11.26 [11:13:07 [08:31:13 2,000/ 17. 80 35. 600
177\ B 4678/ F 4148 536884 | & |109. 11,26 [11:13:50 [09:24:41 20, 000 17. 80 356, 000
178| /8 48 4%/ #7148 % 36884 | W 1109.11.26 [11:14:05 |09:24:41 2,000} 17. 80 35, 600
349 R =11, 941, 150/695, 000= 17.18 it 695, 000 11, 941, 150

FHRARBRE FolIL 08, 0584BAF £111006326TH & (ACAFSIR) mimz TEMETA
AEAE XLSK, T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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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MERD R E Y E R

16

BHIESEFPRIEZF E P

g TR AN " f;“f,; AT | B AT HE f;; % A4
r_1 *%ﬁﬁl/%__ﬁﬁ#ﬂllﬁfi W 1109.11.19 |10:28:41 110:28:41 2,000} 16, 20 32, 400
J_ﬁmﬁ/@#1§#511154 H 1109.11.19 [10:28:41 110:28:41 3, 000§ 16. 20 48, 600
3 |Fcad/mAwk511164 | % 1109.11 19 |10:28:41 |10:28:41 | __ 2,000} 16, 20 | 32, 400
A |[Fdak/BAEAS11164 | B 1109, 11,19 [12:09:18 |12:09:18 | 2,000] 16. 15 32300
5 |k d/ B HiEH511164 ® {100.11,19 {12:22:49 12:22:49 3. 000} 16. 15 48, 450
6 |Hirdh /B &EBH#R511164 ® 1100.11.19]12:23:13 [12:23:13 3, 0004 16, 15 48, 450
Tk /B 238 4511164 B 1109, 11,19 :13:24:24 [10:27:56 15, 000§ 18. 05 240, 750
8 [#dk/Ma 85511164 | % [100. 11,20 |12:54:55 [12:54:55 | 2.000] 16,35 32,700
9 |fdndm/ B &EIH511164 B {109, 11.20 {12:59:29 {12:54:36 1, 000! 186. 30 16, 300
10 | 3R dy/ B 238 4511164 # 1109.11.20 113:20:03 [12:54:36 1, 000I 16. 30 16, 300
11 [Fid/ @A A511164 | ¥ 1109, 11.20 {13:30:00 |13:20:03 | 3. 0001 16.35 | 7. 49, 050
12 [k /A 5501164 | § |100. 1120 |13:30:01 [13:28:46 | L 00| 16.35 16, 350
13 133k /B A8 5511164 | X 1100, 1120 |13:30:02 |13:28:46 | 1.000] 16.85 | — 16,350
14 ¥4/ B 438 5511164 ®|109,11,20 13:30:03 [13:28:46 1, 000 16, 35 i
15 |3 b/ @At A511164 | B [100. 1120 113:30:04 113:27:22 | 2.000) 16. 35
16 iR d/B A wA511164 | K |109. 11,20 113:30:05 (13:27:22 | 1.000] 16,85

17 iR /B F38 #4511164 R (109, 11.20 {13:30:06 |13:27:22 1, 000! 16. 35

18 |k dy/ B 38 4511164 ® {109,11,20:13:30:07 ;13:27:22 1,000} 16. 35

19 [ R A /B Aw%511164 | ¥ |109.11. 20 [13:30:08 [13:28:22 | 1.000] 16.35

20 |Fcdhdy/MA® %511164 | # 1109, 1120 13:30:09 [13:28:22 | 10, 000] 16.35

21 | iR/ B AW H511164 #1109, 11,24 :09:10:30 [09:10:30 5,000} 16. 95

22 i dp/ B A H#511164 ® 1100.11.24 109:16:06 [09:16:06 1,000] 17. 00

23 [#i/b/ B A&EHR511164 F 1109, 11,24 |09:16:06 109:16:06 1, 000! 17. 00

24 |3 JRk /M8 5511164 | X 1109 1124 [09:16:06 109:16:06 | 3. 000 17, 00

20 |k /B A& A#511164 ® 1109.11.24 {09:19:49 109:19:48 2,000 17. 00

26 1¥r ik dh/ Bl 8 25511164 B 1109, 11,24 {09:32:55 {09:09:45 20,000} 16. 88 336, 000
97 |3 ifh /A8 A511164 | ¥ 1109, 11 24 [09:32:55 [09:16:37 |13, 000] 16. 80 | "~ 218, 400
28 (% ifh/ B A8 4511164 | % (100, 1124 109:32:57 109:16:37 | 2. 000] 16,80 33, 600
29 *bﬁﬁi@*ﬂ»ﬁ»mllﬁi& ® {109.11.24 [09:33:11 109:09:24 35, 000] 16, 75 586, 250
30 'ﬁ'ijﬁ:/#!ﬁ»ﬁﬁlllﬁ‘i B |109, 11,24 ,09:33:13 i09:09:24 3,000} 16. 75 50, 250
31 |3 iad/MAEAG11164 | X |100. 11 24 100:33:34 |09:00:24 | 12,000 16.75 301, 000
32 13t Roh/M g iE 2511164 | X [109. 1124 [09:33:34 [09:17:19 ] 2. 000 16. 75 33, 500
33 iR/ B F38 4511164 ® [109.11.24 109:33:49 09:17:19 8, 0001 16. 75 134, 000
3 |k /B 18 %511164 " 1109.11.24 I09:33:58J09:17:19 5, 000§ 16. 75 83, 750
35 [ sa/ MA 4511164 | ¥ [100. 11 24 109:34:00 109:10:04 | 2, 000] 16.70 33, 400
36 [ deh/ MA@ ASI1164 | 8 1100, 1124 [10:17:33 {10:17:33 | 1,000 16. 95 16, 950
37 tﬁ[_@#ﬂ#ﬁll]ﬁd § 1109, 11.24 {10:21:41 [10:17:20 2,000] 16. 80 33, 800
38 |k d/ B K8 #£511164 ® 1109, 11,24 110:40:03 {10:17:06 2.000] 16. 85 33, 700
39 [ iR/ MA s A511164 | % 1109, 1124 113:21:39 [13:21:38 | 3.000] 15, 80 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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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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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侯宜諮律師
            黃端琪律師
被      告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政岳              
被      告  姚連地                                     






            林孟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鄭凱威律師
複 代 理人  張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姚連地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被告林孟慧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昕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姚連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2日變更為姚政岳，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商調卷第317-320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商調卷第313-31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姚連地係股票上櫃交易之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昕公司持有國原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及佳穎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實際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並分別指派不知情之許再勝、林坡圳擔任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董事長。林孟慧係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展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展騰公司）之代表人。姚連地自行為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林孟慧自行為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二人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從事下述內線交易之不法行為，已該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裁判解任事由，應予以裁判解任。
  ㈠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姚連地於109年10月20日面告佳穎公司董事長林坡圳上情，雙方即開始洽談土地處分、共同投資興建事宜，雙方於109年11月17日召開土地買賣洽談會議，並於會議中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同完成興建房屋之合作模式。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之重大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
  ㈡嗣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並於當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主旨為「出售營建用地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授權簽訂共同投資興建契約」之重大訊息，足認系爭重大消息於109年11月25日17時15分53秒公開。
  ㈢姚連地親自參與亞昕公司、佳穎公司買賣土地、合作建屋之商談與議定而實際知悉系爭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竟於如附表1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一所示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即訴外人周銘輝設於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帳號36884號帳戶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另於如附表2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二所示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即訴外人黃振南設於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帳號511164帳戶買入亞昕公司股票262仟股。
  ㈣林孟慧因109年11月17日收受亞昕公司寄發之董事會議開會通知之電子郵件而知悉本案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於109年11月25日接受姚連地指示，使用國原公司設於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於如附表3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三所示時間，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上開內線交易不法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有罪確定。原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姚連地、林孟慧自113年4月10日起已非亞昕公司董事，被告間不存在委任關係，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不存在，本件訴訟即欠缺訴之利益，無權利保護必要。
  ㈡姚連地長期持有亞昕公司股票，基於長期持有之目的不定期購入亞昕公司股票，購入後均不曾再出售，林孟慧僅係單純依公司長官即姚連地之指示購入亞昕公司股票，主觀上並無藉由該等交易使自己獲利之意圖，亦無炒作股票之犯意。況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並未造成亞昕公司股價明顯上漲，姚連地、林孟慧買入亞昕公司股票之行為亦未造成公司股價大幅漲跌，難認對於亞昕公司造成任何損害，且姚連地、林孟慧買入股票後均未再賣出，未曾有任何實質獲利，縱以所謂擬制性獲利計算，所受之利益亦非巨額、造成公司損害亦非屬重大。是縱認姚連地、林孟慧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惟非屬有重大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自不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裁判解任等語。
  ㈢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及第7項之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且侵害司法權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且於本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本院應停止訴訟並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亞昕公司係自92年4月24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查（見商調卷第93-94頁）。
  ㈡姚連地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昕公司持有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及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實際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林孟慧係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法人股東展騰公司指派之代表人）（參原證7、8、15）。
  ㈢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會議中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後，姚連地即於109年11月17日與佳穎公司董事長林坡圳召開就上開土地出售暨興建之買賣洽談會議，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同完成興建之合作模式，而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之重大訊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其後，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公開系爭重大消息（參原證2、5、9至11）。
  ㈣姚連地因參與109年11月17日亞昕公司與佳穎公司之土地買賣洽談會議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林孟慧於109年11月17日收受亞昕公司稽核室楊倢寄發之109年11月25日亞昕公司109年度第17次董事會議之電子郵件時亦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渠等均為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其等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該公司股票，竟單獨或共同為下列內線交易行為：
    ⒈姚連地基於內線交易之接續犯意，透過網路下單方式，多次於如附表1所示之時間，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周銘輝設於富邦證券帳號3688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新臺幣（下同）17.18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見商調卷第347-350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一）；及於如附表2所示之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黃振南國泰證券帳號51116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16.89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股票262仟股（見商調卷第351-352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二）。姚連地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賣出股票，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58元計算，其因本案內線交易而獲取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財產上利益合計435,459元及犯罪所得計458,780元（計算方式如見商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參原證6、7、12）。
    ⒉姚連地於109年11月25日13時26分許前之同日某時，承前內線交易之接續犯意，指示林孟慧為國原公司買入亞昕公司股票後，即由與其有共同內線交易犯意聯絡之林孟慧，透過網路下單方式，於如附表3所示之時間，使用國原公司設於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以每股17.8元之價格，多次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見商調卷第353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三）。其等並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賣出股票，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58元計算，擬制性損失金額為19,629元（計算方式如商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2所示，參原證6、15、16）。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內線交易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判決姚連地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叁年；林孟慧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貳年。上開案件業已確定。
  ㈥原告於113年2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姚連地於113年4月10日辭任董事長及法人代表董事職務、亞昕公司之法人股東展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同日將林孟慧改派為洪全、法人股東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將姚連地改派為姚彣欣（見商調卷第367、369頁之重大訊息）。　　
四、本件爭點：　
　㈠爭點一：姚連地、林孟慧二人於起訴後已辭任亞昕公司董事職務，本件是否仍有訴之利益？
　㈡爭點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規定之情事」解任事由，是否應具備重大性？
  ㈢爭點三：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裁判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有無理由？
五、本院對於爭點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或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由、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投保法第40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係投保法修正前起訴尚未終結事件，自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合先敘明。
　㈡本院對於爭點一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於109年增訂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3年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法人董事代表人之失格效規定，其修法理由七揭示：「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考量失格效規定具有公益性，對於起訴時在任而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使生失格效之訴訟利益存在。換言之，立法者明白表示，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在該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性，不應因其卸任而受影響。
　　⒉從而，原告起訴時姚連地及林孟慧確為亞昕公司董事，其二人雖於訴訟繫屬中因自行辭任或改派等因素而卸任，然不影響本件訴之利益，原告訴請解任其二人之董事職務，仍具有訴之利益而為合法。
　㈢本院對於爭點二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為強化公司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以保護投資人，於109年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擴大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範圍，除明文將破壞證券期貨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增訂列為解任事由外，解任對象並納入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解任事由亦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另增訂第40條之1，規定修正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可知立法者有意使新法自施行日起，向施行前擴張其效力，而溯及適用。基於上開條文修正之立法目的，著重於保障投資人及證券市場，對董事或監察人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等重大公益，復增訂除斥期間（第10條之1第2項），適當節制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訴權之期間，則保護機構對於修法前已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情事之董事或監察人，於修正後對之提起解任訴訟，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情事」，為「獨立」之解任事由，與被上訴人針對同項後段「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考量是否重大時，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一訴訟事件處理辦法」第5條所定各款事由（訴請解任無實益、事件造成公司損害在500萬元以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5％、起訴顯不符公益），得不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並不相同，應予區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姚連地及林孟慧確有如原告主張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就亞昕公司股票買賣而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其二人之行為即已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裁判解任事由，本院無庸審酌同條項後段之重大性。
　㈣本院對於爭點三之判斷：
　　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下稱系爭規定1）及第7項（下稱系爭規定2，與前述系爭規定1合稱系爭規定），並無違憲而有停止訴訟之必要：
　　　⑴被告抗辯系爭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且侵害司法權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⑵按憲法第15條規定之工作權，旨在保障人民之職業自由，包括自主選擇職業及從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惟國家為維護他人權益、健全交易秩序、防範違法之逐利行為等公益，仍得以法律對之有所限制。至於法律對於工作權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本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立法者如欲加以規範，其限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113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理由參照）。次按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司法院釋字第485號、第584號解釋參照）。查系爭規定在保護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的目的下，賦予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權，並使經法院裁判解任之不適任董事、監察人於3年內不得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以維護重要之公共利益。系爭規定使重大違反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交易相對人保護義務而觸犯證交法或期貨交易法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不實、操縱股價、內線交易、公開說明書不實、非常規交易、重大背信及侵占等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董事或監察人，在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喪失董事職務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目的與手段間有合理關聯，且相較於公司法第30條、第192條第6項及第216條第4項規定，係以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不得充任經理人、董事或監察人，系爭規定僅是使遭法院裁判解任確定之董事或監察人可從事職業範圍及時間受有限度的禁止，難認有違反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保障及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無顯然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
　　　⑶按現代民主立憲國家之憲法就其政府組織，莫不採取權力分立原則，以避免政府濫權，保障人權。我國亦然，且為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列為我國憲法之非明文修憲界限之一。各國所採權力分立原則之具體制度安排容有差異，然多強調以下3個層面：（1）權力之定性區分：多數國家之憲法係將政府權力依其性質區別為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三大類。（2）權力之歸屬機關：將上述不同性質之權力，分別歸屬於組織及程序等功能最適之不同機關行使，以發揮功效；原則上並禁止同一機關行使兩種以上權力，以避免權力集中。（3）權力之相互制衡：行使不同權力之機關間應相互制衡，以避免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參照）。查立法機關已依董事或監察人違法情節及對經濟社會秩序所造成損害與避免繼續危害而訂定系爭規定，難認有違反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保障、第23條之比例原則、第7條之平等原則，業如前述。而立法機關基於立法形成，以系爭規定，賦予保護機構訴權，將董事或監察人是否確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本文前段所定之重大違法情事，或後段所定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章程情事重大等情節，劃歸由具有獨立性之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加以判斷，並於法文中預定其法律效果即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已依權力性質區分行使機關，且未過度集中而有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之情，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再者，系爭規定1係以重大違法情事為裁判解任事由，系爭規定2則是在此等重大違法情事之裁判解任事由下，對違法董事或監察人從事職業之範圍及時間為有限度的禁止，亦無存在違反比例原則之高度疑慮而需由法院逐案審酌，均難認有侵害司法權之核心。
　　⒉末查，姚連地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林孟慧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其二人卻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共同從事內線交易之重大犯罪行為，破壞投資人對於亞昕公司及其經營階層之信賴，損害投資人權益，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判處姚連地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林孟慧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2年，此等情節尚未逸脫系爭規定所預設之立法目的。從而，本院依原告請求，適用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姚連地、林孟慧董事職務，應有理由，並無裁判結果違憲之情。
六、綜上所述，姚連地、林孟慧於任職亞昕公司董事期間，確有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行為，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所規定之裁判解任事由。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擔任亞昕公司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強制換頁==========
附表1：姚連地使用周銘輝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強制換頁==========
附表2：姚連地使用黃振南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image: ]

==========強制換頁==========
附表3：姚連地及林孟慧使用國原公司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         之買賣明細
[image: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侯宜諮律師

            黃端琪律師

被      告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政岳              

被      告  姚連地                                     







            林孟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鄭凱威律師

複 代 理人  張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姚連地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

任。

被告林孟慧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

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昕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姚連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2日變更為姚政岳，有公司

    變更登記表可稽(商調卷第317-320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

    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商調卷第313-315頁)，核與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下稱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姚連地係股票上

    櫃交易之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

    昕公司持有國原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

    及佳穎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

    ，實際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並

    分別指派不知情之許再勝、林坡圳擔任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

    之董事長。林孟慧係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展

    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展騰公司）之代表人。姚連地自行為

    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林孟慧自行為

    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二人於擔任亞昕

    公司董事期間，從事下述內線交易之不法行為，已該當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裁判解任事由，應予以裁判

    解任。

  ㈠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之臺北市大安

    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姚連地於109年10月20日面告佳穎公司董事長

    林坡圳上情，雙方即開始洽談土地處分、共同投資興建事宜

    ，雙方於109年11月17日召開土地買賣洽談會議，並於會議

    中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

    同完成興建房屋之合作模式。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

    之重大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

  ㈡嗣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並於

    當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

    主旨為「出售營建用地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授權簽

    訂共同投資興建契約」之重大訊息，足認系爭重大消息於10

    9年11月25日17時15分53秒公開。

  ㈢姚連地親自參與亞昕公司、佳穎公司買賣土地、合作建屋之

    商談與議定而實際知悉系爭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

    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

    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竟於如附

    表1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

    二之一所示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即訴外人周銘輝

    設於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帳號3688

    4號帳戶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另於如附表2即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二所示

    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即訴外人黃振南設於國泰綜

    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帳號511164帳戶買入

    亞昕公司股票262仟股。

  ㈣林孟慧因109年11月17日收受亞昕公司寄發之董事會議開會通

    知之電子郵件而知悉本案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

    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不

    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於109年11

    月25日接受姚連地指示，使用國原公司設於華南永昌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於如

    附表3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

    表二之三所示時間，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上開內線交易不法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

    （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有罪確定。原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第

    二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姚連地、林孟慧自113年4月10日起已非亞昕公司董事，被告

    間不存在委任關係，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不存在

    ，本件訴訟即欠缺訴之利益，無權利保護必要。

  ㈡姚連地長期持有亞昕公司股票，基於長期持有之目的不定期

    購入亞昕公司股票，購入後均不曾再出售，林孟慧僅係單純

    依公司長官即姚連地之指示購入亞昕公司股票，主觀上並無

    藉由該等交易使自己獲利之意圖，亦無炒作股票之犯意。況

    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並未造成亞昕公司股價明顯上漲，姚連

    地、林孟慧買入亞昕公司股票之行為亦未造成公司股價大幅

    漲跌，難認對於亞昕公司造成任何損害，且姚連地、林孟慧

    買入股票後均未再賣出，未曾有任何實質獲利，縱以所謂擬

    制性獲利計算，所受之利益亦非巨額、造成公司損害亦非屬

    重大。是縱認姚連地、林孟慧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

    ，惟非屬有重大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自

    不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裁判解任等語。

  ㈢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及第7項之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

    旨，且侵害司法權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且於本案件

    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本院應停止訴訟並聲請憲法法庭為

    宣告違憲之判決。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亞昕公司係自92年4月24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查

    （見商調卷第93-94頁）。

  ㈡姚連地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

    昕公司持有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及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實際

    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林孟慧係

    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法人股東展騰公

    司指派之代表人）（參原證7、8、15）。

  ㈢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會議中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臺北市

    大安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後，姚連地即於109年11月17日與佳穎公司

    董事長林坡圳召開就上開土地出售暨興建之買賣洽談會議，

    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同

    完成興建之合作模式，而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之重

    大訊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其後，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

    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公

    開系爭重大消息（參原證2、5、9至11）。

  ㈣姚連地因參與109年11月17日亞昕公司與佳穎公司之土地買賣

    洽談會議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林孟慧於109年11月17日收受

    亞昕公司稽核室楊倢寄發之109年11月25日亞昕公司109年度

    第17次董事會議之電子郵件時亦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渠等均

    為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其等明知

    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於

    證券商營業處所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該公司股票，竟單獨

    或共同為下列內線交易行為：

    ⒈姚連地基於內線交易之接續犯意，透過網路下單方式，多

      次於如附表1所示之時間，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周銘輝設

      於富邦證券帳號3688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新臺幣（下同

      ）17.18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見商調卷

      第347-350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一）；及於如附表2所示

      之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黃振南國泰證券帳號51

      116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16.89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

      股票262仟股（見商調卷第351-352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

      二）。姚連地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賣出股票，以

      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58元計算，

      其因本案內線交易而獲取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財產上利

      益合計435,459元及犯罪所得計458,780元（計算方式如見

      商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參原證6、7

      、12）。

    ⒉姚連地於109年11月25日13時26分許前之同日某時，承前內

      線交易之接續犯意，指示林孟慧為國原公司買入亞昕公司

      股票後，即由與其有共同內線交易犯意聯絡之林孟慧，透

      過網路下單方式，於如附表3所示之時間，使用國原公司

      設於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以每股17.8元之價格，

      多次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見商調卷第353頁之刑事

      判決附表二之三）。其等並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

      賣出股票，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

      .58元計算，擬制性損失金額為19,629元（計算方式如商

      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2所示，參原證6、15

      、16）。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內線交易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

    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判決姚連地共同犯證交法第17

    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叁年

    ；林孟慧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貳年。上開案件業已確定。

  ㈥原告於113年2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姚連地於113年4月10日

    辭任董事長及法人代表董事職務、亞昕公司之法人股東展騰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同日將林孟慧改派為洪全、法人股東上

    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將姚連地改派為姚彣欣（見商調卷第36

    7、369頁之重大訊息）。　　

四、本件爭點：　

　㈠爭點一：姚連地、林孟慧二人於起訴後已辭任亞昕公司董事

    職務，本件是否仍有訴之利益？

　㈡爭點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1 規定之情事」解任事由，是否應具備重大性？

  ㈢爭點三：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裁判

    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有無理由？

五、本院對於爭點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

    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或有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由

    、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事，或執

    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

    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

    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

    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

    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投保法第

    10條之1第1項第2款、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投保法第40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係投保法

    修正前起訴尚未終結事件，自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

    ，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合先敘明。

　㈡本院對於爭點一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於109年增訂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

      後3年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

      法人董事代表人之失格效規定，其修法理由七揭示：「保

      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

      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

      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考量失格效規定具有公益性，對

      於起訴時在任而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

      訟」使生失格效之訴訟利益存在。換言之，立法者明白表

      示，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在該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性，不

      應因其卸任而受影響。

　　⒉從而，原告起訴時姚連地及林孟慧確為亞昕公司董事，其

      二人雖於訴訟繫屬中因自行辭任或改派等因素而卸任，然

      不影響本件訴之利益，原告訴請解任其二人之董事職務，

      仍具有訴之利益而為合法。

　㈢本院對於爭點二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為強化公司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以保

      護投資人，於109年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擴大保

      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範圍，除明文將破壞證券期貨市場

      交易秩序之行為增訂列為解任事由外，解任對象並納入興

      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解任事由亦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

      者為限；另增訂第40條之1，規定修正前已依第10條之1第

      1項規定提起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尚未終結

      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可知立法者有意使新法自施行日

      起，向施行前擴張其效力，而溯及適用。基於上開條文修

      正之立法目的，著重於保障投資人及證券市場，對董事或

      監察人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危害投資人權益

      及證券市場發展等重大公益，復增訂除斥期間（第10條之

      1第2項），適當節制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訴權之期間，

      則保護機構對於修法前已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

      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情事之董事或監察人

      ，於修正後對之提起解任訴訟，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

      10條之1規定。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

      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情事」，為「獨立」之解任事

      由，與被上訴人針對同項後段「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考量是否重大時

      ，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一訴訟事件處理辦

      法」第5條所定各款事由（訴請解任無實益、事件造成公

      司損害在500萬元以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

      收入淨額1％、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5％、起訴顯不符公

      益），得不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並不相同，應予區辨（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姚連地及林孟慧確有如原告主張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就亞昕公司股票買賣而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其二人之行為即已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裁判解任事由，本院無庸審酌同條項後段之重大性。

　㈣本院對於爭點三之判斷：

　　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下稱系爭規定1）及第7項（

      下稱系爭規定2，與前述系爭規定1合稱系爭規定），並無

      違憲而有停止訴訟之必要：

　　　⑴被告抗辯系爭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

        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且侵害司法權

        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⑵按憲法第15條規定之工作權，旨在保障人民之職業自由

        ，包括自主選擇職業及從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惟國

        家為維護他人權益、健全交易秩序、防範違法之逐利行

        為等公益，仍得以法律對之有所限制。至於法律對於工

        作權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本有寬嚴不同

        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

        等執行職業自由，立法者如欲加以規範，其限制目的係

        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

        合理關聯，即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113年憲

        判字第10號判決理由參照）。次按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

        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

        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

        規定（司法院釋字第485號、第584號解釋參照）。查系

        爭規定在保護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的目的下

        ，賦予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權，

        並使經法院裁判解任之不適任董事、監察人於3年內不

        得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以避免

        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以維護重要之公共利

        益。系爭規定使重大違反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或交易相對人保護義務而觸犯證交法或期貨交易法之

        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不實、操縱股價、內線交易、

        公開說明書不實、非常規交易、重大背信及侵占等最輕

        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

        董事或監察人，在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喪失董事職務

        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

        自然人，目的與手段間有合理關聯，且相較於公司法第

        30條、第192條第6項及第216條第4項規定，係以曾犯詐

        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

        免後未逾二年，不得充任經理人、董事或監察人，系爭

        規定僅是使遭法院裁判解任確定之董事或監察人可從事

        職業範圍及時間受有限度的禁止，難認有違反憲法第15

        條之工作權保障及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無顯然違反憲

        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

　　　⑶按現代民主立憲國家之憲法就其政府組織，莫不採取權

        力分立原則，以避免政府濫權，保障人權。我國亦然，

        且為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列為我國憲法之非明文修

        憲界限之一。各國所採權力分立原則之具體制度安排容

        有差異，然多強調以下3個層面：（1）權力之定性區分

        ：多數國家之憲法係將政府權力依其性質區別為行政權

        、立法權及司法權三大類。（2）權力之歸屬機關：將

        上述不同性質之權力，分別歸屬於組織及程序等功能最

        適之不同機關行使，以發揮功效；原則上並禁止同一機

        關行使兩種以上權力，以避免權力集中。（3）權力之

        相互制衡：行使不同權力之機關間應相互制衡，以避免

        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參照

        ）。查立法機關已依董事或監察人違法情節及對經濟社

        會秩序所造成損害與避免繼續危害而訂定系爭規定，難

        認有違反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保障、第23條之比例原則

        、第7條之平等原則，業如前述。而立法機關基於立法

        形成，以系爭規定，賦予保護機構訴權，將董事或監察

        人是否確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本文前段所定之重大

        違法情事，或後段所定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章程情事

        重大等情節，劃歸由具有獨立性之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

        程序加以判斷，並於法文中預定其法律效果即解任董事

        或監察人職務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已依權力性質區分行使機關，且

        未過度集中而有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之情，尚無違反權

        力分立。再者，系爭規定1係以重大違法情事為裁判解

        任事由，系爭規定2則是在此等重大違法情事之裁判解

        任事由下，對違法董事或監察人從事職業之範圍及時間

        為有限度的禁止，亦無存在違反比例原則之高度疑慮而

        需由法院逐案審酌，均難認有侵害司法權之核心。

　　⒉末查，姚連地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

      林孟慧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其二人卻

      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共同從事內線交易之重大犯罪

      行為，破壞投資人對於亞昕公司及其經營階層之信賴，損

      害投資人權益，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

      第47號刑事判決判處姚連地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林孟

      慧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2年，此等情節尚未逸脫系爭規

      定所預設之立法目的。從而，本院依原告請求，適用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姚連地、林孟慧董事

      職務，應有理由，並無裁判結果違憲之情。

六、綜上所述，姚連地、林孟慧於任職亞昕公司董事期間，確有

    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行為，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前段所規定之裁判解任事由。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擔任亞昕公

    司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強制換頁==========

附表1：姚連地使用周銘輝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強制換頁==========

附表2：姚連地使用黃振南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強制換頁==========

附表3：姚連地及林孟慧使用國原公司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   

        之買賣明細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侯宜諮律師

            黃端琪律師

被      告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政岳              

被      告  姚連地                                     







            林孟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鄭凱威律師

複 代 理人  張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姚連地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被告林孟慧擔任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昕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姚連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2日變更為姚政岳，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商調卷第317-320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商調卷第313-31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姚連地係股票上櫃交易之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昕公司持有國原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及佳穎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實際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並分別指派不知情之許再勝、林坡圳擔任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董事長。林孟慧係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展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展騰公司）之代表人。姚連地自行為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林孟慧自行為時迄起訴時係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二人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從事下述內線交易之不法行為，已該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裁判解任事由，應予以裁判解任。

  ㈠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姚連地於109年10月20日面告佳穎公司董事長林坡圳上情，雙方即開始洽談土地處分、共同投資興建事宜，雙方於109年11月17日召開土地買賣洽談會議，並於會議中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同完成興建房屋之合作模式。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之重大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

  ㈡嗣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日召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並於當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主旨為「出售營建用地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授權簽訂共同投資興建契約」之重大訊息，足認系爭重大消息於109年11月25日17時15分53秒公開。

  ㈢姚連地親自參與亞昕公司、佳穎公司買賣土地、合作建屋之商談與議定而實際知悉系爭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竟於如附表1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一所示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即訴外人周銘輝設於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帳號36884號帳戶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另於如附表2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二所示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即訴外人黃振南設於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帳號511164帳戶買入亞昕公司股票262仟股。

  ㈣林孟慧因109年11月17日收受亞昕公司寄發之董事會議開會通知之電子郵件而知悉本案重大消息，其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亞昕公司股票，於109年11月25日接受姚連地指示，使用國原公司設於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於如附表3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三所示時間，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上開內線交易不法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有罪確定。原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姚連地、林孟慧自113年4月10日起已非亞昕公司董事，被告間不存在委任關係，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不存在，本件訴訟即欠缺訴之利益，無權利保護必要。

  ㈡姚連地長期持有亞昕公司股票，基於長期持有之目的不定期購入亞昕公司股票，購入後均不曾再出售，林孟慧僅係單純依公司長官即姚連地之指示購入亞昕公司股票，主觀上並無藉由該等交易使自己獲利之意圖，亦無炒作股票之犯意。況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並未造成亞昕公司股價明顯上漲，姚連地、林孟慧買入亞昕公司股票之行為亦未造成公司股價大幅漲跌，難認對於亞昕公司造成任何損害，且姚連地、林孟慧買入股票後均未再賣出，未曾有任何實質獲利，縱以所謂擬制性獲利計算，所受之利益亦非巨額、造成公司損害亦非屬重大。是縱認姚連地、林孟慧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惟非屬有重大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自不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裁判解任等語。

  ㈢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及第7項之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且侵害司法權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且於本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本院應停止訴訟並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亞昕公司係自92年4月24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查（見商調卷第93-94頁）。

  ㈡姚連地係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並以個人或透過亞昕公司持有國原公司逾7成股份及佳穎公司逾5成股份，實際掌握亞昕公司、國原公司及佳穎公司之經營決策，林孟慧係國原公司之出納及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法人股東展騰公司指派之代表人）（參原證7、8、15）。

  ㈢臺北市政府於109年10月19日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41次會議，會議中決議通過亞昕公司持有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1小段2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後，姚連地即於109年11月17日與佳穎公司董事長林坡圳召開就上開土地出售暨興建之買賣洽談會議，議定由亞昕公司將上開土地出售予佳穎公司並商議後續共同完成興建之合作模式，而此土地買賣暨興建之契約訂定之重大訊息至此已臻具體明確。其後，亞昕公司於109年11月25日17時14分42秒、17時15分53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公開系爭重大消息（參原證2、5、9至11）。

  ㈣姚連地因參與109年11月17日亞昕公司與佳穎公司之土地買賣洽談會議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林孟慧於109年11月17日收受亞昕公司稽核室楊倢寄發之109年11月25日亞昕公司109年度第17次董事會議之電子郵件時亦知悉系爭重大消息，渠等均為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其等明知於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該公司股票，竟單獨或共同為下列內線交易行為：

    ⒈姚連地基於內線交易之接續犯意，透過網路下單方式，多次於如附表1所示之時間，使用其不知情之姪子周銘輝設於富邦證券帳號3688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新臺幣（下同）17.18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股票695仟股（見商調卷第347-350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一）；及於如附表2所示之時間，多次使用其不知情之友人黃振南國泰證券帳號511164號帳戶，以每股均價16.89元之價格，買入亞昕公司股票262仟股（見商調卷第351-352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二）。姚連地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賣出股票，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58元計算，其因本案內線交易而獲取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財產上利益合計435,459元及犯罪所得計458,780元（計算方式如見商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參原證6、7、12）。

    ⒉姚連地於109年11月25日13時26分許前之同日某時，承前內線交易之接續犯意，指示林孟慧為國原公司買入亞昕公司股票後，即由與其有共同內線交易犯意聯絡之林孟慧，透過網路下單方式，於如附表3所示之時間，使用國原公司設於華南證券帳號69971號帳戶，以每股17.8元之價格，多次買入亞昕公司股票80仟股（見商調卷第353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二之三）。其等並未在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內賣出股票，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平均成交均價每股17.58元計算，擬制性損失金額為19,629元（計算方式如商調卷第345頁之刑事判決附表一編號2所示，參原證6、15、16）。

  ㈤姚連地、林孟慧因內線交易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判決姚連地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叁年；林孟慧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貳年。上開案件業已確定。

  ㈥原告於113年2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姚連地於113年4月10日辭任董事長及法人代表董事職務、亞昕公司之法人股東展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同日將林孟慧改派為洪全、法人股東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將姚連地改派為姚彣欣（見商調卷第367、369頁之重大訊息）。　　

四、本件爭點：　

　㈠爭點一：姚連地、林孟慧二人於起訴後已辭任亞昕公司董事職務，本件是否仍有訴之利益？

　㈡爭點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規定之情事」解任事由，是否應具備重大性？

  ㈢爭點三：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裁判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有無理由？

五、本院對於爭點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或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由、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投保法第40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係投保法修正前起訴尚未終結事件，自應適用114年7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之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合先敘明。

　㈡本院對於爭點一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於109年增訂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3年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法人董事代表人之失格效規定，其修法理由七揭示：「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考量失格效規定具有公益性，對於起訴時在任而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使生失格效之訴訟利益存在。換言之，立法者明白表示，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在該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性，不應因其卸任而受影響。

　　⒉從而，原告起訴時姚連地及林孟慧確為亞昕公司董事，其二人雖於訴訟繫屬中因自行辭任或改派等因素而卸任，然不影響本件訴之利益，原告訴請解任其二人之董事職務，仍具有訴之利益而為合法。

　㈢本院對於爭點二之判斷：

　　⒈按投保法為強化公司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以保護投資人，於109年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擴大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範圍，除明文將破壞證券期貨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增訂列為解任事由外，解任對象並納入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解任事由亦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另增訂第40條之1，規定修正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可知立法者有意使新法自施行日起，向施行前擴張其效力，而溯及適用。基於上開條文修正之立法目的，著重於保障投資人及證券市場，對董事或監察人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等重大公益，復增訂除斥期間（第10條之1第2項），適當節制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訴權之期間，則保護機構對於修法前已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情事之董事或監察人，於修正後對之提起解任訴訟，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情事」，為「獨立」之解任事由，與被上訴人針對同項後段「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考量是否重大時，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一訴訟事件處理辦法」第5條所定各款事由（訴請解任無實益、事件造成公司損害在500萬元以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5％、起訴顯不符公益），得不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並不相同，應予區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姚連地及林孟慧確有如原告主張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就亞昕公司股票買賣而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其二人之行為即已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裁判解任事由，本院無庸審酌同條項後段之重大性。

　㈣本院對於爭點三之判斷：

　　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下稱系爭規定1）及第7項（下稱系爭規定2，與前述系爭規定1合稱系爭規定），並無違憲而有停止訴訟之必要：

　　　⑴被告抗辯系爭規定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且侵害司法權之內涵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⑵按憲法第15條規定之工作權，旨在保障人民之職業自由，包括自主選擇職業及從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惟國家為維護他人權益、健全交易秩序、防範違法之逐利行為等公益，仍得以法律對之有所限制。至於法律對於工作權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本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立法者如欲加以規範，其限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113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理由參照）。次按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司法院釋字第485號、第584號解釋參照）。查系爭規定在保護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的目的下，賦予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權，並使經法院裁判解任之不適任董事、監察人於3年內不得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以維護重要之公共利益。系爭規定使重大違反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交易相對人保護義務而觸犯證交法或期貨交易法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不實、操縱股價、內線交易、公開說明書不實、非常規交易、重大背信及侵占等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董事或監察人，在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喪失董事職務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目的與手段間有合理關聯，且相較於公司法第30條、第192條第6項及第216條第4項規定，係以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不得充任經理人、董事或監察人，系爭規定僅是使遭法院裁判解任確定之董事或監察人可從事職業範圍及時間受有限度的禁止，難認有違反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保障及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無顯然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

　　　⑶按現代民主立憲國家之憲法就其政府組織，莫不採取權力分立原則，以避免政府濫權，保障人權。我國亦然，且為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列為我國憲法之非明文修憲界限之一。各國所採權力分立原則之具體制度安排容有差異，然多強調以下3個層面：（1）權力之定性區分：多數國家之憲法係將政府權力依其性質區別為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三大類。（2）權力之歸屬機關：將上述不同性質之權力，分別歸屬於組織及程序等功能最適之不同機關行使，以發揮功效；原則上並禁止同一機關行使兩種以上權力，以避免權力集中。（3）權力之相互制衡：行使不同權力之機關間應相互制衡，以避免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參照）。查立法機關已依董事或監察人違法情節及對經濟社會秩序所造成損害與避免繼續危害而訂定系爭規定，難認有違反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保障、第23條之比例原則、第7條之平等原則，業如前述。而立法機關基於立法形成，以系爭規定，賦予保護機構訴權，將董事或監察人是否確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本文前段所定之重大違法情事，或後段所定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章程情事重大等情節，劃歸由具有獨立性之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加以判斷，並於法文中預定其法律效果即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及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已依權力性質區分行使機關，且未過度集中而有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之情，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再者，系爭規定1係以重大違法情事為裁判解任事由，系爭規定2則是在此等重大違法情事之裁判解任事由下，對違法董事或監察人從事職業之範圍及時間為有限度的禁止，亦無存在違反比例原則之高度疑慮而需由法院逐案審酌，均難認有侵害司法權之核心。

　　⒉末查，姚連地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董事長暨實際負責人，林孟慧於行為時為亞昕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其二人卻於擔任亞昕公司董事期間，共同從事內線交易之重大犯罪行為，破壞投資人對於亞昕公司及其經營階層之信賴，損害投資人權益，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判處姚連地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林孟慧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2年，此等情節尚未逸脫系爭規定所預設之立法目的。從而，本院依原告請求，適用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姚連地、林孟慧董事職務，應有理由，並無裁判結果違憲之情。

六、綜上所述，姚連地、林孟慧於任職亞昕公司董事期間，確有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行為，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所規定之裁判解任事由。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姚連地、林孟慧擔任亞昕公司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張嘉芳

  　　　　　　　　　　　　　　　　法  官  林勇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佩倩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強制換頁==========

附表1：姚連地使用周銘輝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強制換頁==========

附表2：姚連地使用黃振南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之買賣明細



==========強制換頁==========

附表3：姚連地及林孟慧使用國原公司證券帳戶違反內線交易         之買賣明細





　　　　　　　　　　　　　　　　　　　　　　　　　　　　　　　　



